
11月19日，阳光雨露幼儿园的小朋友走进市中级人民法
院，零距离接触法官、了解法院。 本报记者 薛宏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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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源汇区人民检察院采
取公开送达的方式，向一起涉嫌
危险驾驶罪的犯罪嫌疑人刘某某
送达《不起诉决定书》，犯罪嫌
疑人刘某某接到 《不起诉决定
书》后，表示一定会吸取教训。

原来，刘某某在2020年7月
30 日晚酒后驾驶电动三轮车，
行驶过程中被交警查获，经检
测 ， 其 血 液 中 乙 醇 含 量 为
93.6mg/100ml，属于醉酒驾驶机
动车，涉嫌危险驾驶罪，案件由
源汇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办理。被
查获后，刘某某承认饮酒，但想
不明白的是，自己只是驾驶电动
三轮车，并不是开汽车，怎么就
涉嫌违法犯罪了？

承办检察官解释，本案涉及
一个法律知识盲区，很多人认为
只有四个轮子、烧汽油的汽车才
是机动车，电动车不属于机动
车。《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对机动
车和非机动车有着明确的定义：

“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
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
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

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非
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
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
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
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
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
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
本案中，刘某某的电动三轮车在
电压、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
观设计等方面均超出了非机动车
的相关标准，符合《机动车运行
安 全 技 术 条 件》（GB 7258-
2017）中规定的摩托车定义。也
就是说，刘某某的电动三轮车，
实际上是一辆电动的三轮摩托
车，属于《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
条件》（GB 7258-2017） 中 3.1
条规定的机动车范围内。这样的
车辆，因为质量重、速度快，一
旦发生交通安全事故，同样会造
成严重后果，因此，刘某的行为
涉嫌危险驾驶罪。

在检察官耐心的释法说理
下，刘某某了解到自己的行为确
实属于犯罪，对于酒后驾车十分
后悔，并表示愿意认罪认罚。检
察官在认真研讨后，对其做出了

相对不起诉决定。
“本案中之所以对该犯罪嫌

疑人做出不起诉决定，是因为该
犯罪嫌疑人血液中乙醇含量为
93.6mg/100ml，驾驶过程中未发
生交通安全事故，犯罪情节轻微
且具有坦白、认罪认罚情节，根
据《河南省人民检察院轻微刑事
案件适用相对不起诉指导意见》
的有关精神，综合考量后做出
的。而一旦血液中乙醇含量超过
100mg/100ml，或是醉酒驾驶过
程中造成交通安全事故，那么处
罚力度必然会加大。”承办检察
官说。

检察官提醒：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这个“车”并不仅
仅是人们传统认知中的汽车。随
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电动汽
车、电动摩托车早已不再新颖，
但它们都属于机动车范畴，在各
项指标中也都与传统汽车相差无
几，驾驶人员不能用“电动”的
名称混淆“机动车”定性，漠视
交通法规。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
命健康安全，请勿在酒后驾驶任
何形式的机动车。 效 严

酒后驾驶电动三轮车也违法

近日，源汇区人防办对
辖区内人防工程开展冬季防
火防灾安全大检查。此次检
查主要对辖区内所有人防工
程及地下商业场所，尤其对
疏散通道、消防设施、照明
线路、冬季火灾防控等方面
逐项进行检查。

加强冬季防火防灾安全
预防工作，对人员活动密集
区域采取有针对性的安全防
火监控管理措施；确保人防

工程、地下商场及负一层地
下室消防设施及相关器材管
理制度完善，保障用时无故
障能顺利使用；严防电器、
线路火灾发生，严格检查照
明设施和线路是否安全标
准；责令相关单位定期做好
安全检查工作，排除一切安
全隐患；出台可操作性、实
用性强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
案，确保安全保障工作的顺
利实施。 司营营

源汇区人防办

开展冬季防火防灾安全检查

11月 16日，市公安局召陵
分局借助终结诈骗预警平台“金
钟罩”，仅用20分钟成功阻止两
起电信诈骗案件的发生。

16 日，民警段鹏飞在“金
钟罩”平台接收到一起诈骗预警
信息，立即打电话联系当事人，
可电话无人接听。民警便通知派
出所户籍民警帮忙寻找，终于通
过家属联系上当事人。民警告知
当事人，其正在被诈骗，反复告
诫不能以任何方式转钱，遇到事
情及时和他联系。当事人连声答
应并向民警道谢。

20 分钟后，翟庄派出所民
警赵根玖在“金钟罩”平台上接
收到一条反诈骗预警信息。他立
即查阅当事人注册信息，并拨打
电话联系上当事人陈某。陈某表

示不清楚被网络诈骗了。
在民警提示下，陈某想起一

件事情。原来，他是做电动车生
意的，认识同行王某。陈某最近
资金紧缺想贷款。王某说他有一
个朋友是办信用卡的，并帮忙联
系。陈某向此人提供了自己的身
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等信息。

陈某在民警提示下立即停止
操作，采取防范措施。 李政

11月 13日，市公安局源汇
分局柳江派出所收到诈骗终结平
台“金钟罩”小程序发送的信
息：辖区有一名群众有遭受“贷
款诈骗”的风险，请及时接受劝
阻任务。

受害人马先生最近急需用
钱，欲通过某网络平台贷款，填

写相关信息后，接到一个自称该
网贷平台工作人员的来电，以

“解冻结”“刷流水”为由要求转
账。面对警方的劝解，马先生起
初还将信将疑，通过派出所民警
耐心解说，才明白这是一个骗
局。

同样的事情在源汇区某学
校李老师的身上也发生过，11
月 14日上午，李老师接到“某
法院人员”的电话，告诉李老
师他的身份信息被盗用，涉嫌
诈骗，要求李老师配合调查。
李老师刚挂断电话，就接到柳
江派出所民警的提醒电话，民
警通过综合分析告知李老师，
其正在遭受电信诈骗，要擦亮
眼睛，谨防上当受骗。

王祖雨

“金钟罩”帮群众及时止损

近日，郾城区司法局举
办社区矫正业务培训班。

培训班上，该局邀请河
南省平允律师事务所闫军胜
律师针对人民调解过程中用
民法典较多的重点条款进行
了详细的讲解，提升人民调
解员的知法用法能力。

邀请河南广播电视台公
共频道 《百姓调解》 栏目
金牌调解员王瑞萍传授人

民 调 解 过 程 中 的 方 法 技
巧，提高人民调解员的调
解成功率。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连春亮教授围绕《社区矫正
法》实施前后社区矫正日常
工作的新变化进行了详细解
释，转变了社区矫正工作人
员的思想认识，提升了社区
矫正工作人员的执法水平。

梁金桥

郾城区司法局

举办社区矫正业务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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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本规定
第十一条 其他法律对民

事关系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
规定。

第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
国领域内的民事活动，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律另有
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二章 自然人
第一节 民事权利能力和

民事行为能力
第十三条 自然人从出生

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
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
担民事义务。

第十四条 自然人的民事
权利能力一律平等。

第十五条 自然人的出生
时间和死亡时间，以出生证明、

死亡证明记载的时间为准；没
有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的，以户
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
记载的时间为准。有其他证据
足以推翻以上记载时间的，以
该证据证明的时间为准。

第十六条 涉及遗产继承、
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
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
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

第十七条 十八周岁以上
的自然人为成年人。不满十八
周岁的自然人为未成年人。

第十八条 成年人为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
施民事法律行为。

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
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
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第十九条 八周岁以上的
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
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
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
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
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
的民事法律行为。

近日，记者
从全国扫黑办
挂牌督办案件
第6次新闻发布
会获悉，全国扫
黑办挂牌督办
的111起案件，
已判处涉黑涉
恶 罪 犯 1151
人，共查处涉黑
涉恶腐败和“保
护伞”4193 人；
查封、扣押、冻
结 涉 案 资 产
1210亿余元，判
处没收209名被
告人全部财产，
判处罚金 52.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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